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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十届人大

三次会议材料（17）

关于 2022 年昌吉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年1月10日在昌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昌吉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一、2022 年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760459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206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42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11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 43383 万元。

（二）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408135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02143 万元，其中：（1）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04633 万元,同比下降 0.29%（税收收

入 199744 万元、政府非税收入 204889 万元）;（2）上级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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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完成 294842 万元（返还性收入 654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

付收入 25658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1713 万元）；（3）

调入资金 176 万元；（4）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58100 万

元；（5）上年结余收入 44392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40177 万元，其中：(1)政府

性基金收入完成 222085 万元；（2）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307000 万元；（3）上级补助收入 2101 万元;（4）债务转贷收

入（置换债券）1440 万元；（5）上年结余收入 7551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74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58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44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43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64841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61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37153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1072 万元。

二、2022 年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757359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206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342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11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 40283 万元。

（二）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市完成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260775 万元，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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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99938 万元：

按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 245945 万

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255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4961 万元；民生项目保障支出 283143 万元；转移性支出

33567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9765 万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2265 万元；国

防支出1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59481万元;教育支出104212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3337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645万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55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55166万元；节能环

保支出818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37695万元；农林水支出70964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5169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24450万

元；商业服务业支出431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219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1266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690 万元；灾

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508万元；其他支出1786万元；债务付息

支出 16221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1万元；转移性支出 33567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9765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19385 万元，主要用于: 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1 万元；征地拆迁补偿支出 33418 万元；城市

建设支出 104190 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3589 万元；补

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193 万元；棚户区改造支出 7534 万元；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00 万元；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7000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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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300000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993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0785 万元；债务发行费支出 326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091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655 万元，其中：用于国有

企业资本金注入的支出 411 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支出 68 万元；按政策规定调出资金 176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0797 万元，其中：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08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 36716 万元。

三、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2 年财政收入完成 1408135 万元；2022 年财政支出完成

1260775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滚存结余 147360 万元，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合计 80214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699938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02205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4017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完成519385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20792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7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完成 655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319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64841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完成 40797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24044 万元。

四、2022 年主要财政工作开展情况



- 5 -

（一）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为进一步落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减税降费各项政

策措施，全年共减免各类税收 4.38 亿元，减税降费成效显著。

一是落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政策，共计

43197 户次纳税人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减免税额 6185.52 万

元；二是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六税两费”政策，共计 105981 户次纳税人享受六税两费优惠

政策，减免税额 6877.72 万元；三是制造业缓缴政策共计 801

户，缓缴税费 11028.9 万元；四是办理全口径增值税留抵退税

政策共计退还留抵税额 100882 万元，其中：办理增值税留抵退

税 3727 万元，办理小微企业原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 3054 万

元，办理小微企业新增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 35115 万元，办理

其他企业原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 17956 万元，办理其他企业新

增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 41030 万元，涉及区县级留抵退税共计

退还留抵税额 15053 万元。

（二）继续做好直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全年共收到上级下达的直达资金 9.17 亿元，主要用于城乡

义务教育资金、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计划生育服务、困难群众

救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就业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补助、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农田建设等民生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是极大改善昌吉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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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水平；二是加大了再就业支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

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惠及 1404 人；三是持续开展特殊困难群

体的救助能力，惠及城乡低保户 453 户，1360 人，极大改善困

难群体的生活条件；四是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切实提高离

退休人员工资水平，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实现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增强了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五是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资金，困难学生受益 5800 余人，提高了困难学生生活质

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三）依法依规挖掘潜力组织财政收入。

一是大力实施综合治税，加强税源分析评估，实施以地控

税、土地增值税清算，挖掘土地供应环节、棚户区改造环节税

收潜力；二是压实责任，定期召开税收分析会，研究税收征管

的跑、冒、滴、漏，查找税收增量，重点关注房地产、建筑安

装、金融和物流、财务公司等行业税收；三是紧抓重点项目、

地债资金实施的项目、金融业、制造业等新落地企业、新开工

项目税收增量，全年按序时进度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任务

368815 万元。

（四）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保障“三保”及重点民生支出。

从预算安排入手全面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

出，“三公”经费预算安排继续保持零增长，腾出财力全力保

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等支出。全年“三保”支出

31.85 亿元，其中：保工资支出 20.42 亿元，保运转支出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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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保基本民生支出 3.78 亿元。三公经费累计支出 0.06 亿

元，同比下降 22.96%。民生支出累计 41.6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80.69%以上。

一是安排一般债券资金3.74亿元，用于新建幼儿园、改扩建

中小学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功能提升

等项目建设；二是安排专项债券资金30.7亿元积极支持公共卫生

体系、改善生态环境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民生保障等

民生项目建设；三是及时拨付疫情防控专项资金2.02亿元，用于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四是积极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按照

区州《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

的要求，2022 年计划偿还中小企业账款 1.2亿元，截止目前已偿

还中小企业账款1.03亿元。

（五）积极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改革。

一是按照自治区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和实施加力提效财政政策的

工作要求，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2.0 版）系统应用，更加科

学、细化的做好 2023 年昌吉市部门预算编制的各项工作；二是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全市各部门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绩效意

识，履行绩效主体职责，2022 年完成了全市 171 个单位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设置工作，资金总额 25.02 亿元。设置项目支出绩

效目标 1063 个，资金总额 40.55 亿元；三是加强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发放管理，通过“一卡通”发放资金 13 项 1.07 亿

元，惠及人数 19471 人，建立实名制管理台账，并进行动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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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四是全面规范预、决算公开，昌吉市财政预、决算和部门

预、决算均在规定时限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指定专栏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五是更加规范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资

金由国库直接支付到商家或企业，全年直接支付达 5.9 万笔，

直接支付资金 89.51 亿元；六是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力度，

全年累计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0.39 亿元；七是全面落实政府采购

制度，全年完成集中采购 80 项，采购预算金额 3.58 亿元，实

际采购金额 2.84 亿元，资金节约率 20%。

（六）继续从严控制政府性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全年已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10.19

亿元，其中：偿还本金 5.07 亿元，偿还利息 5.12 亿元。目前

债务规模处于法定可控范围；二是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严

格按照自治区党委“四个一律”的要求，加强项目审批，严禁

形成新的增量债务；三是加快国有公司市场化运行，增强偿债

能力建设；四是多措并举，积极化解存量债务。通过压缩一般

性支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统筹财力安排好偿债资金，将到

期偿还债务足额纳入财政预算。

（七）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一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小企业服务，

设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推动昌吉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和金

融创新市场发展；二是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截止目前，昌吉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为企业及个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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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1781.24 万元，其中：融资担保 2 笔 522 万元，保函 16 笔

1259.24 万元，应急周转金项目共支持 11 家企业 1.77 亿元，保

障了中小企业发展动力，助推城市经济稳步发展；三是落实金融

支持政策，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金融服务，已累计发

放信贷资金 225.94 亿元，其中：发放企业贷款 174.52 亿元，个

人贷款 53.4 亿元。年初至今昌吉市各金融机构已经为 1352 户企

业及个人办理延期还款业务，办理延期本金 61.98 亿元，切实减

轻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还款压力。

（八）不断完善和加强国资监管。

一是加强和规范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深化国企改革发

展，先后出台了《昌吉市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暂行办法》、《昌

吉市国资局监管事项履职清单》、《昌吉市国有企业“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强化国

资监管工作力度；二是制定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国有企业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加快

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效率；三是进一步深

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工作，全面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经投公司荣获主体信用“AA”评级。整合组建国控集团，进一

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思路向市场化推进，完善我市国有

资本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做强做优做



- 10 -

大昌吉市国有企业。

五、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预算编制工作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持续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进一步优化支出

结构，全面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牢固树立政府过

紧日子思想，腾出财力保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支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推进

我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23 年预算编制基本原则：

一是预算收入要实事求是、稳妥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充分考虑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妥善合理聚焦基本需要。

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重点支持

区、州、市重点民生工作。

三是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所有财政资金的监督

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各部门项目建设要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统筹安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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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无预算保障的项目。

五是积极稳妥化解政府存量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

增量，合理安排偿债预算支出。

（二）2023 年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3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1027196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64725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419265万元；增长3.62%。税收收入287631万元，政府非税收

入 131634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9175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654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19373万元；提前下达的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3258万元），调入资金8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

贷收入140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02205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4775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价款收

入2078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5700 万元；污水处理费

收入500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55000 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 98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20792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收入 240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74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30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46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19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6922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86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 40058 万元。

（三）2023 年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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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支出1024484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4725 万元:

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 233512 万元；对

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1754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2055 万元；

民生项目保障支出 285710 万元；转移性支出 35971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59931 万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1907 万元；国

防支出 3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57764 万元;教育支出 84148 万

元；科学技术支出 2438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3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55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5133 万

元；节能环保支出 989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01287 万元；农

林水支出 49521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9197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支出 1506 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 2573 万元；自然资源海

洋气象支出 207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906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280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908 万元；预备费

5800 万元;其他支出（绩效奖、增人增资等事项）33962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21304 万元;债务发行费支出 84 万元;上解上级支

出 3597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993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14775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42 万元；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51656 万元；城市建

设支出 119158 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20000 万元；补助

被征地农民支出 1000 万元；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500 万元；廉租

房支出 1000 万元；棚户区改造支出 25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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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00 万元；其他支出 25345 万元；债务付息

支出 45207 万元；债务发行费 5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6317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74 万元,其中：用于国有企业资

本金注入的支出 216 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65 万元；按政策规定调出资金 93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4210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50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 39704 万元。

（四）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3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总收入 1027196 万元；2023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总支出 1024484 万元；收支相抵，当

年预算结余 2712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 2712 万元）。

六、2023 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中央和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以大力发展经济为核心，促进可持续发展；积极

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支持民生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获得实实在在的幸

福感；二是继续发挥财政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

财政收入质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三是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正视困难，主动作为，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促进市域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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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抓好组织收入主动权，确保各项收入应收尽收。

一是继续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支持企业降低

运营成本，全面实现复工复产，夯实企业可持续发展基础，积

极涵养税源为后续发展积蓄力量；二是依法依规加强税收征管

工作，坚决杜绝越权减免税、缓缴税、豁免欠税以及通过先征

后返、奖励等措施变相减免税；三是继续抓好综合治税工作，

完善非税收入征管工作，确保各项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

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足额入库；四是积极

推进税费征收环节查遗补漏，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三）持续优化支出结构，重点保障三保及民生项目。

一是全面压缩没有预算资金保障的非重点民生项目支出，

建立健全“三公经费”零增长机制，集中财力“保工资、保运

转、保基本民生、保稳定、保疫情防控”等各项支出；二是通

过压减一般性项目支出，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和申报地债资金等

措施确保重点项目支出；三是及时盘活部门长期沉淀存量资

金，统筹用于亟待支持的各项民生支出；四是建立健全预算绩

效动态监管机制，将预算资金整体绩效管理和项目绩效管理的

成果与部门预算资金安排直接挂钩，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五是从严控制编外用工增量和薪酬标准，严禁未经批准擅

自用工增加财政负担，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兜底保障范围。

（四）全面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风险防范意识。按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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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管理一体化系统（2.0）要求，严格落实国库集中支付相关制

度，将专项资金、专项补贴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支付到企业及补

贴受益人，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二是全面推进财政预算、

决算和“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制度化、常态化，提升信息公开质

量；三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动态管理，建立预算绩效第三方评估

机制，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对部门考核范围；四是全面加强财政

财务监督管理工作，督促部门不断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逐步

扩大财政监督覆盖面，堵塞“小金库”漏洞，杜绝个人私借公款

长期不还等侵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发生；五是积极推进政采

云服务范围，努力提高结算效率和政府采购效率，促进政府采购

的公开、公平、合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五）有效化解存量债务，防止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

一是坚决防止增量隐性债务，积极有效化解存量债务，适

度申报政府债券项目资金，坚决守住风险管控“红线”；二是

继续从严控制政府存量债务，按照“政府举债与偿还能力相匹

配”原则，控制好政府债务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

三是建立偿债资金预算保障机制，通过盘活存量资金、压减一

般性支出和组织收入偿还到期债务，形成偿债与举债良性循环

的有效管理机制，将偿债所需资金足额纳入政府预算中；四是

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金融活动，积极做好普惠

金融服务经济实体工作，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

各位代表：2023 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迈出新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健之年，面对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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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新的机遇，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人大的依法

监督下，精准管控，开拓创新，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我们有

信心从大局出发，从昌吉市实际出发，采取有力调控措施，确

保“三保”支出、基本维稳支出、市委确定的民生项目支出所

需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我市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和经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附件：1.关于2022年昌吉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关于2022年昌吉高新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3.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23年财政预算（草

案）相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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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昌吉市本级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2022 年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702435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3241 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36581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7426 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225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11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3383 万元。

（二）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1335833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44362 万元，其中：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9013 万元,同比下降 1.28%

（税收收入 178519 万元，政府非税收入 190494 万元）；（2）

上级补助收入完成 280368 万元（返还性收入 6544 万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收入 243004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0820 万

元）；（3）调入资金 176 万元；（4）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

收入 55100 万元；（5）上年结余收入 39705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25656 万元，其中：(1)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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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收入完成 214561 万元；（2）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302000 万元；（3）上级补助收入 2101 万元;（4）债务转贷收

入（置换债券）1440 万元；（5）上年结余收入 5554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74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58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44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43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64841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61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37153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1072 万元。

二、2022 年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699335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3324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5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11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 40283 万元。

（二）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市完成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1200813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49656 万元，

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 243307 万元；对

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2254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0440 万元；

民生项目保障支出 240032 万元；转移性支出 33567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29765 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9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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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支出 19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58660 万元;教育支出 104212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05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64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137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52271 万

元；节能环保支出 7916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06147 万元；农

林水支出 70964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15169 万元；资源勘探工

业信息支出 18420 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 4094 万元；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服务支出 499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542 万元；粮油

物资储备支出 369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89 万

元；其他支出 1786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5912 万元；债务发行

费用支出 58 万元；转移性支出 33567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9765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09705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1 万元；征地拆迁补偿支出 33378 万元,城市

建设支出 102785 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3589 万元；补

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193 万元；棚户区改造支出 7534 万元；其他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7000 万元；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95000 万

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993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

支出 336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9845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2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872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655 万元，其中：用于国有

企业资本金注入的支出 411 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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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 68 万元；按政策规定调出资金 176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0797 万元，其中：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08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 36716 万元。

三、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2 年财政收入完成 1335833 万元；2022 年财政支出完成

1200813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滚存结余 135020 万元，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合计 74436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649656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94706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2565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完成 509705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5951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7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完成 655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319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64841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完成 40797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24044 万元。

四、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3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947046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15459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258631

万元，政府非税收入 121452 万元，增长 3%；上级补助收入

126590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654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收入 116788 万元，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25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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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调入资金 80 万元，新增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4000 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94706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83934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 195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5000 万

元，上级补助收入 983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5951 万元，专项

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55000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

入 120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31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266 万

元，上级补助收入 146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19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6922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86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 40058 万元。

（二）2023 年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3 年全市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944334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15459 万元:

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 229810 万元；对

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1752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3991 万元；

民生项目保障支出 250334 万元；转移性支出 35971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57831 万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712 万元；国

防支出 3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56940 万元;教育支出 84148 万

元；科学技术支出 2286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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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223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4896 万

元；节能环保支出 965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62232 万元；农林

水支出 49521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9197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

息支出 1506 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 2573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支出 180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778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280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929 万元；预备费

5300 万元;其他支出（绩效奖、增人增资等事项）33062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20949 万元;债务发行费支出 80 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 35971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5783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83934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42 万元；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50000 万元；城市建

设支出 114317 万元（包含偿还历年工程欠款 30000 万元；隐性

债务还本 64589 万元；隐性债务付息 11064 万元）；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支出 20000 万元；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1000 万元；土

地出让业务支出 500 万元；廉租房支出 1000 万元；棚户区改造

支出 25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00 万元；

其他支出 13345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44437 万元；债务发行费

3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4763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31 万元,其中：用于国有企业资

本金注入的支出 186 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65 万元；按政策规定调出资金 80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4210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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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50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 39704 万元。

（三）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3 年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总收入 947046 万元；2023 年安

排地方财政预算总支出 944334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预算结余

2712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 27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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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 2022 年昌吉高新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2022 年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58024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8824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200 万元。

（二）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全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72302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7781 万元,其中:（1）税收收入

完成 21225 万元；（2）政府非税收入完成 14395 万元；（3）

上级补助收入完成 1447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3581 万

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893 万元）；（4）新增一般债务转贷收

入 3000 万元；（5）上年结余收入 4687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4521 万元,其中：(1)政府性

基金收入完成 7524 万元；（2）新增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000 万

元；（3）上年结余收入 1997 万元。

二、2022 年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58024 万元，其中：1.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48824万元；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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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完成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59962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0282 万元；

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 2638 万元；对个

人家庭补助支出 1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521 万元；民生项

目保障支出 43111 万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19 万元；公

共安全支出 821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28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0 万元；卫生健康支

出 2895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71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31548 万

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 603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6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服务支出 22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819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09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9680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社

区支出 144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00 万元；

其他支出 50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940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

出 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190 万元。

三、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2年财政收入总额完成72302 万元；2022 年财政支出总额

完成59962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滚存结余12340万元，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合计5778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50282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74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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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452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

成9680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4841万元。

四、2023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3 年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80150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4926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39182 万元，增长 10%（税收收入 29000 万元，政府非税

收入 1018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585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收入 2585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49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30841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 128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 万

元；排污费收入 500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20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841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3万元。其中：利润收入43万元。

（二）2023 年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3 年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80150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9266 万元:

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 3702 万元；对个

人家庭补助支出 2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064 万元；民生项

目保障支出 35376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100 万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95 万元；公

共安全支出 824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5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33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37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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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乡社区支出 39055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 262 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 128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79 万

元；预备费 500 万元；其他支出 9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55

万元；债务发行费支出 4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100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0841 万元，主要用于：征地和拆

迁补偿支出 1656 万元；城市建设支出 4841 万元；其他支出

120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770 万元；债券发行费支出 20 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11554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3 万元,其中：用于国有企业资

本金注入的支出 30 万元，按政策规定调出资金 13 万元。

（三）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3 年安排地方财政预算总收入 80150 万元；2023 年安排

地方财政预算总支出80150万元；收支相抵，当年为平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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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汇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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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收入预算（草案）汇总表
收入预算表附表 1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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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收入预算（草案）汇总表
收入预算表附表 2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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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支出预算（草案）汇总表
支出预算表附表 1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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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支出预算（草案）汇总
支出预算表附表 2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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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 年财政支出预算（草案）汇总表
支出预算表附表 3 单位：万元


